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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四）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

、关联担保

（

１

）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间 担保方式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签署

日主合同是

否履行完毕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质押担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吴月娟、沈志华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质押担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吴月娟、沈志华 东尼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最高额抵押

担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１０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１０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５８３．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最高额抵押

担保担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６

，

４４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６

，

４４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 东尼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张英 东尼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沈新芳 东尼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吴培芳 东尼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东尼服饰 东尼电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３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 东尼有限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２

，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市开

发区支行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市开

发区支行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市开

发区支行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市开

发区支行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有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沈晓宇、张英 东尼有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是

东尼服饰 东尼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沈新芳、吴培芳 东尼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沈晓宇、张英 东尼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东尼服饰 东尼电子

农业银行湖州织

里支行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东尼服饰 东尼电子

农业银行湖州织

里支行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

否

沈新芳、沈晓

宇、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３７９．０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沈新芳、沈晓

宇、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２３６．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沈晓

宇、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２３６．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沈晓

宇、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２１２．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沈晓

宇、东尼服饰

东尼有限

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２９８．８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大

朝针织、东尼服

饰

东尼有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２６９．８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大

朝针织、东尼服

饰

东尼有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３３７．３５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大

朝针织、东尼服

饰

东尼电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４０３．３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大

朝针织、东尼服

饰

东尼电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大

朝针织、东尼服

饰

东尼电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２２２．３８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沈新芳、吴培

芳、沈晓宇、东

尼服饰

东尼电子

英吉斯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３６１．９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８

日

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

２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及解除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

方式

截至招

股意向

书签署

日担保

责任是

否已解

除

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偿还及质

押

／

抵押解除情况

东尼有限 东尼服饰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织

里支行

２

，

３１７．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最高

额抵

押担

保

是

２０１４

年，东尼服饰合计借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５

年归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东尼服饰分别向该银行

借款

７００

万元及

９００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归还，公司于

当月至房管部门解除该担保

项下所有房屋及土地抵押，该

抵押担保义务随即终止。

东尼有限 大朝针织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织

里支行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质押

担保

是

大朝针织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向

该银行借款人民币

９３

万元，并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归还，该质

押担保义务随即终止。

东尼有限 大朝针织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织

里支行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质押

担保

是

大朝针织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向

该银行借款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归还，该

质押担保义务随即终止。

报告期内，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均发生在股份公司设立前，主要原因是当时东尼服饰、大朝针织

为日常经营资金申请银行贷款，银行要求提供相应的抵

／

质押物，由于东尼服饰及大朝针织部分资产已用

做为本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抵

／

质押担保，因此公司也为其提供抵质押担保解决其借款需要。

在股份公司设立前，公司未明确建立关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等相关规章制度，

因此上述关联资金拆借在经公司主管人员审批确认后，并未提交发行人当时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为规范公司内部决策程序，防止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发行人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确认，并由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内的关联方资金拆借进行了确认， 在关联方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其他全体股东一致认为

“发行人与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定价依据和定价

方式符合市场规律，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独立主体之

间进行交易的价格，该等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股份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及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修订的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均规

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

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同时，发行人制订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的表决和回避程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批准关联交易的权限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程序、独立

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为防范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发行人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占用即冻结”制度，即发现控股股东

侵占公司资产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为防范和规范发行人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行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新芳和沈晓宇已出具了《关于

规范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承诺函》，承诺：其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

人之外的所有企业（如有）将不得以直接或间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代垫费用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占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资金，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发行人

发生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金往来行为； 如发行人董事会发现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有侵占

发行人或其子公司资产行为时，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无条件同意发行人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立即启动对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有即冻结”的机制，即按占用金额申请司法

冻结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相应市值的股份，凡侵占资产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份偿还。

综上， 发行人目前已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及健全有效的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内部控制

制度。

股份公司设立后， 上述被担保方东尼服饰及大朝针织均已及时归还相应借款， 终止相关借款主合

同，公司的担保义务随即解除。 该等借款及担保历史上未发生偿付风险，公司不存在潜在的代偿风险。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２

、非交易性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非交易性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期间 期初余额 关联方借入 关联方归还 期末余额 原因及用途 是否支付利息

对现金流量表的

影响

声德科技

２０１６

年度

－ － － －

声德科技资金

周转

否

由于该等资金拆

借目的并非向关

联 方 投 资 和 筹

资，因此计入“经

营 活 动 现 金 流

量”。

２０１４

年，与声

德资金拆借差额

影响发行人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８３．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与声

德资金拆借差额

影响发行人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

１

，

５３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６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

，

０４４

，

５００．００ ９５

，

３２４

，

５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１

，

９２０

，

１４０．００ ９７

，

４９６

，

６２０．３８ １０３

，

１３６

，

７６０．３８ １６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东尼服饰

２０１６

年度

－ － － －

东尼服饰纺织

业务的经营资

金周转

否

２０１５

年度

－ １１９

，

０２６

，

５００．１０ １１９

，

０２６

，

５０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１４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

大朝针织

２０１６

年度

－ － － －

大朝针织纺织

业务的经营资

金周转

否

２０１５

年度

－ １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４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沈新芳

２０１６

年度

－ － － －

公司代扣代缴

沈新芳股利分

配个人所得税

否

２０１５

年度

－ ６

，

２８１

，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８１

，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度

－ － －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由于公司与关联方同时存在资金借入及资金拆出的行为，且除

２０１４

年末与声德科

技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与关联方的资金借入、拆出净额（或期末余额）均为

０

，相互间资金借出、归还的

时间间隔较短，因此对借入资金未计提利息支出、对拆出资金未确认利息收入具备一致性及合理性。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对声德科技的资金拆借净额（期末余额）为

１

，

６２８

万元，形成了资金净拆出，但未确认

利息收入。 假设该笔资金净拆出的期限为

１２

个月，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含）以下

贷款基准利率

５．６％

计算，则当年应确认利息收入

９１．１７

万元，未确认该笔利息收入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及

资金状况影响较小。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借已全部清理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与三家关联法人声德科技、东尼服饰及大朝针织的资金往

来主要是为满足各家企业阶段性资金周转需要，拆借的资金来源均为各家企业经营积累及银行借款，关

联法人借入的资金最终主要用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及归还发行人；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沈新芳的资金往

来主要是公司代扣代缴沈新芳股利分配个人所得税。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与关联方未再发生新的资金

拆借。

经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 上述资金拆借过程中不存在通过关联方流入发行人客户、 供应商的情

形，不存在通过关联方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有限公司阶段与关联方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主

要是为满足企业之间日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需要， 不存在互相代为承担成本、 费用和其他支出的情

形。 发行人已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

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权限、程序作了严格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业已出具了相关

承诺；股份公司设立后，发行人未在与关联方发生新的资金拆借情形，公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以借款、代

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发行人有限公司阶段与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形符合相关文件规

定，对发行人独立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

１

）应收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久鼎电子 ５５，６２０，４５８．２０ １，６６８，６１３．７５ ４９，９１２，７２４．７３ １，４９７，３８１．７４ ３２，７５８，００８．３８ ９８２，７４０．２５

其他应收款 声德科技 － － － － １６，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４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东尼服饰 － － － － － －

其他应收款 沈新芳 － － － － － －

（

２

）应付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东尼服饰

８６８

，

４７３．１４ １９１

，

３９５．５８ ２

，

０３１

，

８０７．２４

（五）向久鼎电子销售产品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与久鼎电子之间的关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新芳之外甥吴旭华、姐夫吴金星曾分别持有久鼎电子

２４％

及

６％

的股

权，立讯精密实际控制久鼎电子

７０％

股权。一方面，由于吴旭华、吴金星在久鼎电子不担任重要管理职务，

对久鼎电子生产、经营、发展不具有重大影响，且公司没有明确的分红规划，两人有意出让所持股权；另

一方面，立讯精密有意全资控股久鼎电子。 因此，双方对收购该等少数股权形成意向。

为本次股权转让，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久鼎电子的委托，对久鼎电子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并出具了《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５

）沪第

１３６３

号）。 根据该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九鼎电子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３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吴旭华、吴金星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吴旭华、吴金星分别将其持有的

２４％

和

６％

久鼎电子股权以

５

，

５９２

万元和

１

，

３９８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昆山联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吴旭华、吴金星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吴旭华、吴金星分别将其持有的

２４％

和

６％

久鼎电子股权以

５

，

５９２

万元和

１

，

３９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吴旭华、吴金星确认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

续。 自此，立讯精密实际控制久鼎电子

１００％

股权。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吴旭华、吴金星将其持有的

２４％

和

６％

久鼎电子股权转让给立

讯精密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具备商业合理性，是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非

关联化的情形。公司与久鼎电子的业务合作符合消费电子产业链配套供应的特征，不存在单方面依赖的

情形，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吴旭华、吴金星将其持有的

２４％

和

６％

久鼎电子股权转让给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是真

实的股权转让行为，具备真实性及商业合理性；交易作价系以评估值为基础，具备合理性；转让价款已支

付，转让个人所得税已缴纳，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发行人对久鼎电子销售收入具备真实性。

２

、久鼎电子的历史沿革情况

（

１

）历史沿革：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久鼎电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久鼎电子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大港路

１０８８

号

１０Ａ

栋

法定代表人 余壮恩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的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 昆山联滔

３０％

；云鼎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湖州科尼电子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尼电子）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沈新芳、吴旭华签署《湖州科尼电子线材有限公司章程》并设立科尼电子。 公司注册

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沈新芳认缴出资额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吴旭华认缴出资额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２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科尼电子于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５０３００００２８７９６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公司经营范围为：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的生产、销售。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沈新芳

８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货币

吴旭华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科尼电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下述股权转让：

沈新芳将其认缴的公司出资额

６００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

１８０

万元，以

１８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吴旭华；将其

认缴的公司出资额

２００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

６０

万元，以

６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吴金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交易各

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吴旭华

８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货币

吴金星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科尼电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名称由湖州科尼电子线材有限公司变更为久鼎

电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久鼎电子股东会通过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３３３

万元，新增的注

册资本

２

，

３３３

万元由云鼎科技有限公司以平价认购。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湖州江南华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江南华欣验报字（

２０１２

）

６１５０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止，久鼎电子已收到云鼎科技缴纳的投资款合计

２

，

３３３

万元。 云鼎科技以美元现汇出

资

３６８

万美元，按出资当天汇率折合人民币

２

，

３３４．６２８８

万元，其中

２

，

３３３

万元作为实收资本，

１．６２８８

万元作

为资本公积。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吴旭华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货币

吴金星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货币

云鼎科技

２

，

３３３．００ ２

，

３３３．００ ７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３

，

３３３．００ ３

，

３３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久鼎电子董事会通过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

，

３３３

万元增加至

６

，

８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

３

，

４６７

万元。 其中，云鼎科技认缴出资

２

，

４２７

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７０％

；吴旭华认缴出资

８３２

万元，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２４％

；吴金星认缴出资

２０８

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吴旭华

１

，

６３２．００ １

，

６３２．００ ２４．００

货币

吴金星

４０８．００ ４０８．００ ６．００

货币

云鼎科技

４

，

７６０．００ ４

，

７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６

，

８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久鼎电子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下述股权转让：

吴旭华将其持有的

２４％

股权计

１

，

６３２

万元出资额，以

５

，

５９２

万元转让给昆山联滔；吴金星将其持有的

６％

股权计

４０８

万元出资额，以

１

，

３９８

万元转让给昆山联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交易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昆山联滔

２

，

０４０．００ ２

，

０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货币

云鼎科技

４

，

７６０．００ ４

，

７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货币

合计

６

，

８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设立久鼎电子并将控制权又转让给立讯精密的原因，是否存在将关联交易非关

联化情形

报告期内，久鼎电子共涉及两次控制权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及事件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 股权变动背景及原因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设立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沈新芳

８０％

；吴旭华

２０％

沈新芳

沈新芳与其外甥吴旭华合资设立科尼电子

（后更名为久鼎电子）， 为东尼电子导体产品

做后端配套加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股权转让

沈新芳将其持有的

８０％

股权转让给

吴旭华、吴金星

吴旭华

８０％

；吴金星

２０％

吴旭华

科尼电子经营规模较小， 沈新芳退出投资并

专注于东尼电子；科尼电子由吴旭华、吴金星

父子经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名称

变更

吴旭华

８０％

；吴金星

２０％

科尼电子更名为久鼎电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增资

云鼎科技（立讯精密实际控制的企

业）、吴旭华、吴金星分别对公司增

资，注册资本

６

，

８００

万元

云鼎科技

７０％

；吴旭华

２４％

；吴金星

６％

立讯精密

立讯精密进入苹果供应链后， 东尼电子为其

配套供应导体产品；

久鼎电子作为导体下游加工厂商， 需要不断

加大投入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深加工需求，同

时为实现对上游供应链的管控力度， 立讯精

密对其增资并取得控制权；

吴旭华、吴金星同步增资并保留少数股权，一

方面是在收购过渡期协助完成人员、 资产的

衔接，另一方面希望获得投资收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股权转

让

吴旭华、吴金星将其持有的股权转

让给昆山联滔（立讯精密实际控制

的企业）

云鼎科技

７０％

；昆山联滔

３０％

一方面，由于吴旭华、吴金星在久鼎电子不担

任重要管理职务，对久鼎电子生产、经营、发

展不具有重大影响， 且公司没有明确的分红

规划，两人有意出让所持股权；另一方面，立

讯精密有意全资控股久鼎电子

综上，久鼎电子的历次股权转让以及控制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具备商业合理

性，是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３

、公司对久鼎电子产品销售情况

（

１

）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占比情况

１

）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占对立讯精密的销售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占对立讯精密的销售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对久鼎电子销售金额 对立讯精密及其控制的企业销售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９

，

８３１．２１ １０

，

３７１．７９ ９４．７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１６

，

８０１．６９ ９２．４４％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１４

，

１８７．４０ ８９．７３％

２

）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占对应产品总销售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的产品全部为导体类产品，销售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金额 公司导体销售总额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９

，

８３１．２１ １７

，

４９６．４０ ５６．１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２４

，

５８５．８８ ６３．１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２０

，

７９９．０６ ６１．２０％

３

）久鼎电子向公司采购的金额占其总采购金额的比例

时间 久鼎电子向公司采购金额 久鼎电子自身采购总额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９

，

８３１．２１ １７

，

４６４．８６ ５６．２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３０

，

５１７．４０ ５０．８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２８

，

０６２．６２ ４５．３６％

４

）公司向久鼎电子销售金额占久鼎电子总销售金额的比例

时间 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金额 久鼎电子自身营业收入总额 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９

，

８３１．２１ ２２

，

６６１．０３ ４３．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３９

，

００９．１３ ３９．８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３６

，

９２７．０３ ３４．４７％

５

）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定价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对立讯精密下属各家公司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立讯精密下属单位 销售产品主要类型

２０１６

年销售金额

２０１５

年销售金额

２０１４

年销售金额

久鼎电子

导体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９

，

８３１．２１

亳州联滔

３３１．２８ ２５７．９５ １７２．５９

博硕科技

４７９．２６ ８４．５５ ７２．７６

昆山联滔

复膜线

／

无线感应线

圈

３２．３４ － －

丰岛电子 无线感应线圈

６１４．７３ ９２７．３５ ２９５．２４

报告期内，公司对客户整体上均采用统一的定价政策，即参考原材料市场价格，并综合考虑应用端

对产品材质、性能的特殊要求，结合市场供需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导体规格型号较多，在定价时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影响方式

商务谈判因素

公司依据客户规模、行业地位、客户类型（内资外资）、同类产品配套供应商数量、与客户合

作时间以及客户对原材料采购定价管控政策，制定相应最优的报价策略。 一般情况下，客

户（如富士康）对已批量供应的产品会要求公司逐年降价，公司对合作年限较长的客户也

会给予适当价格折让。

原材料基材差异

公司销售的导体产品按原材料大类可分为纯铜导体、锡铜合金导体及银铜合金导体。 纯

铜导体属于单一基材，其原材料价格及后续加工难度均较低，单价也相应较低；锡铜合金

导体及银铜合金导体均为金属复合材料，其原材料价格及后续加工难度较高，终端应用领

域也更高端，价格相对较高。

原材料表层处理差异

在上述三种原材料基础上，后续加工工艺中又根据应用领域对产品特性的要求确定是否

需镀锡（增强抗氧化、易焊接性）或镀银（增强高频传输性），镀银及镀锡合金导体价格由于

后续投入的加工及材料成本更高，价格也相应更高。

产品规格差异

公司导体产品线束股数从

１

股（单根线）至

１９７

股（多根线）不等，多根线产品涉及到额外的

绞线环节，加工成本更高。

公司主要规格导体线径从

０．０２ｍｍ－０．１ｍｍ

不等，线径越细，对模具孔距精度及滑差系数要

求更高，加工难度及成本更高。

无线感应线圈系公司为苹果智能手表等消费电子无线充电系统配套开发的产品， 在定价时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影响方式

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研发完成、小规模供应初期，考虑前期研发成本及材料损耗，相应价格较高。 产品进

入批量稳定供应后，价格整体处于下降通道

原材料价格变动 主要原材料为漆包线，考虑漆包线采购价格的影响

生产成本变动 考虑绕制、整线、打点、裁切等工艺环节人工单位薪酬、工耗等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

同类产品供应商数量及地

位

下游客户该类产品供应商数量越少，公司议价能力相对越强，产品利润空间越高

６

）对久鼎电子的销售定价公允性

公司导体产品按基材属性不同可以分为纯铜导体、锡铜合金导体和银铜合金导体。 报告期内，公司

导体分类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导体类别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纯铜导体

１３

，

２５３．１５ ６３．７２％ １７

，

４４２．５７ ７０．９５％ １４

，

８３２．２５ ８４．７７％

锡铜合金导体

１

，

５７８．５５ ７．５９％ １

，

９７３．２５ ８．０３％ ２

，

０２８．８５ １１．６０％

银铜合金导体

５

，

９６７．３６ ２８．６９％ ５

，

１７０．０５ ２１．０３％ ６３５．３０ ３．６３％

合计

２０

，

７９９．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５８５．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４９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对久鼎电子导体分类销售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导体类别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纯铜导体

７

，

８８８．４０ ６１．９７％ １１

，

１１１．４０ ７１．５４％ ８

，

５２７．３２ ８６．７４％

锡铜合金导体

５１６．７１ ４．０６％ ６５３．５８ ４．２１％ ６６７．８７ ６．７９％

银铜合金导体

４

，

３２４．６８ ３３．９７％ ３

，

７６６．８５ ２４．２５％ ６３６．０２ ６．４７％

合计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５３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９

，

８３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公司对久鼎电子导体销售价格公允性具体分析如下：

Ａ

、纯铜导体

报告期内，纯铜导体是公司导体销售中占比最大的品类。 纯铜导体中，占比最高且同时向多家客户

销售的细类产品为镀锡纯铜导体（

ＴＢＣ

），同时销售的客户主要包括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东

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和久鼎电子，价格及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产品终端应用

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

ＵＳＢ

连接线、笔记本电脑电源线

东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

ＵＳＢ

连接线、笔记本电脑电源线

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天线

久鼎电子

ＵＳＢ

连接线、笔记本电脑电源线、智能手表无线充电器连接线

由于产品具体规格型号及用途存在差异，客户之间

ＴＢＣ

整体销售均价也存在一定差异。 整体来看，

报告期内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价格低于日立电线，高于富士康，与富强电子接近。

与久鼎电子、东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等公司相比，公司对富士康销售单价较低，主要是由于公司与

富士康在

ＴＢＣ

产品领域中的的合作时间较长（

２０１０

年起即开始配套供货），且主要为传统

ＴＢＣ

产品，公司

（行业）对传统产品及稳定客户采取逐年降价政策所致；与富士康相比，公司对久鼎电子配套供应的

ＴＢＣ

中，合作研发的新型号数量较多，该类产品的单价相对较高，如对久鼎电子销售的应用于苹果等智能手

表充电器电源线的多线束超细线径

ＴＢＣ

导体（线径均在

０．０５ｍｍ

及以下，单价达到

２７９

元

／

公斤）。

报告期内，公司对不同客户

ＴＢＣ

销售毛利率的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客户之间毛利率不存在显著异

常差异。

２０１５

年，公司对久鼎电子和富强电子

ＴＢＣ

销售单价差异不大，但久鼎电子毛利率明显高于富强

电子，主要是因为公司为久鼎电子配套开发的新产品智能手表无线充电连接线导体毛利率较高，该产品

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量产（剔除该产品，

２０１５

年久鼎电子

ＴＢＣ

毛利率为

２７．６９％

，与富强电子差异不大）。

２０１６

年，

久鼎电子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终端智能手表销售情况不及预期，毛利率较高的智能手表无线充

电连接线导体收入同比大幅下滑所致。

不考虑差异化新型号产品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对富士康及久鼎电子销售的传统型号

ＴＢＣ

产品（主

要包括单根线或线径在

０．０５ｍｍ

以上的导体）均价对比情况如下：

如上表所示，公司对久鼎电子及富士康同时销售的传统型号

ＴＢＣ

产品均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Ｂ

、锡铜合金导体

报告期内，公司锡铜合金导体占导体销售的比例较低，其主要品种镀锡锡铜合金导体（

ＴＡＳ

）同时向富

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和久鼎电子销售，价格及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产品终端应用

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 显示器内部排线

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线束

久鼎电子 笔记本、平板电脑内部极细同轴线

公司

ＴＡＳ

导体多应用于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内部极细同轴线及医疗器械线束，对线径细

度及综合品质要求较高，因此单价、毛利率整体较高。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价格低于

日立电线，高于富士康，对不同客户的毛利率差异不大。

与富士康相比，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价格较高，除前述合作时间较长因素外，主要是公司销售给久

鼎电子的产品更多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内部极细同轴线，一方面该等产品报告期初才进入量

产阶段，作为新产品销售单价相对较高，但伴随着产品逐步进入稳定供货期间，单价的下降趋势也较为

明显；另一方面，该等产品规格以多线束、超细线径导体（常用规格：

７

根绞线，线径

０．０５ｍｍ

及以下，单价

区间

５９５－１４５０

元

／

公斤），单价较高。 相比之下，对富士康销售的导体多应用显示器内部排线领域，产品相

对成熟且已进入稳定供货期，价格也相应较低。

与日立电线相比，

２０１５

年，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单价显著低日立电线，主要是当年对日立电线

ＴＡＳ

销售量较小 （仅

７０７

公斤）， 产品规格主要为公司新研发的应用于超声波医疗器械中的超细线径导体

（

０．０２８ｍｍ

），由于前期研发成本较高，线径较细，因此销售单价较高；

２０１６

年，日立电线考虑到前款产品的

价格较贵，未再采购

０．０２８ｍｍＴＡＳ

导体，改为采购

０．０５ｍｍＴＡＳ

导体，该规格单价较低，相应造成对日立电

线

２０１６

年整体单价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对不同客户

ＴＡＳ

销售毛利率的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客户之间毛利率对比不存在显

著差异。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对久鼎电子

ＴＡＳ

综合销售单价高于富士康，但毛利率略低于富士康，主要

是因为公司为久鼎电子配套研发的应用于平板电脑内部极细同轴线导体（

７

根线，线径

０．０３ｍｍ

）尽管销

售单价较高，但相应生产成本较高造成毛利率相对较低。

Ｃ

、银铜合金导体

报告期内，公司银铜合金导体的主要品种一般银铜合金导体

2

（

ＢＡＡ

）系

２０１５

年开始量产的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同时像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和久鼎电子销售，单价及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2

一般银铜合金导体指表面即不镀锡也不镀银的裸银铜合金导体

客户名称 产品终端应用

富士康（昆山）电脑插件有限公司 笔记本电脑电源线

久鼎电子 笔记本电脑电源线

注：

２０１４

年对久鼎电子销售

ＢＡＡ

金额为

９．５６

万元，金额较低，且未对富士康销售，因此当年未做价格

对比。

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

ＢＡＡ

对久鼎电子销售单价与富士康较为接近。

２０１５

年对久鼎电子毛利率低

于富士康， 主要是对久鼎电子销售的

ＢＡＡ

线径主要为

０．１０１ｍｍ

， 对富士康销售的

ＢＡＡ

线径主要为

０．１０２ｍｍ

，两者报价差别不大，但前者由于线径更细，生产单位工时耗用较后者高出约

３３．３３％

，毛利率相

对较低。

２０１６

年，公司

ＢＡＡ

销售单价同比变化不大，但毛利率较

２０１５

年大幅提升，主要原因为：

ＢＡＡ

作为

２０１５

年研发完成并逐步量产的产品，

２０１６

年产量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６１

万公斤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４６

万公斤，增幅

８３．５１％

，产量大幅提升相应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毛利率也相应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对不同客户之间

ＢＡＡ

销售毛利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Ｂ

、复膜线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对立讯精密复膜线材销售金额分别为

０

元、

０

元和

２２．６７

万元，销售金额

较低，定价方式与其他复膜线材客户不存在差异。

２０１６

年，公司对立讯精密下属公司昆山联滔主要销售

的为纯铜复膜线绞线，金额较低，主要应用于苹果无线充电发射器，系为苹果公司配套研发，未对其他客

户销售，价格不存在重大异常情况。

Ｃ

、无线感应线圈

由于无线感应线圈系公司与立讯精密、苹果公司定向开发的产品，产品最终仅应用于苹果智能手表

（

ＩＷＡＴＣＨ

），因此未对立讯精密之外的客户销售。 报告期内，无线感应线圈的具体单价及销量变化情况

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额

／

数量 变动幅度 金额

／

数量 变动幅度 金额

／

数量

单价（元

／

个）

１．３３ － １．３３ －７２．８８％ ４．９０

数量（万个）

４６８．１８ ３２．９１％ ６９７．８８ １０５８．３１％ ６０．２５

２０１４

年，公司无线感应线圈单价较高，主要是考虑到前期研发投入及材料损耗较高，且销量较低（仅

为

６０．２５

万个），客户适当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

２０１５

年，伴随着终端产品（智能手表）正式上市销售，公司无线感应线圈销量大幅增加至

６９７．８８

万个，

生产成本中折旧等固定成本大幅下降，产品单价也相应大幅下降。

２０１６

年，无线感应线圈单价与

２０１５

年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对无线感应线圈销售单价变动具备合理性，价格公允。

７

） 发行人对立讯精密的信用政策、付款方式与其他主要客户的差异情况，是否存在对立讯放宽信

用期增加销售的情况，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立讯精密系公司的信用期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久鼎电子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博硕科技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丰岛电子 无线感应线圈 月结

６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月结

３０

天

亳州联滔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月结

６０

天

昆山联滔 复膜线

／

无线感应线圈 月结

９０

天

－ －

报告期内，公司对导体及复膜线主要客户信用期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富士康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富强电子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富誉电子 导体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日立电线 导体 月结

３０

天 月结

３０

天 月结

３０

天

歌尔股份 复膜线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月结

９０

天

报告期内，立讯精密子公司的信用期（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整体略短于富士康、富强电子、富誉电子和

歌尔股份，略长于日立电线（日资客户的信用期较国内客户相比普遍较短）。

２０１６

年，立讯精密出于自身

资金管理需要， 对其主要供应商延长了结算支付周期， 公司对其大部分子公司信用期由

６０

天增加至

９０

天，该等调整是客户正常商业行为，调整后信用期与富士康、东莞富强、富誉电子及歌尔股份整体上保持

一致。

２０１６

年，公司对立讯精密销售收入为

１４

，

１８７．４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２

，

６１４．２９

万元，不存在通过放宽

信用政策而增加销售收入的情况，也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８

） 业务合作是否可持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苹果、三星等大型消费电子品牌在进行产品升级换代时，会向立讯精密、富士康等零组件供应商明

确新产品的性能及品质要求， 上述要求随后由立讯精密、 富士康等零组件供应商继续向上游供应商传

导。 因此，只有上游供应商在研发实力、产品品质及供货稳定性方面能够及时满足下游零组件厂商及终

端品牌的要求时，才能与下游客户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超微细合金线材及其他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应用研发、生产与销售，通过在材

料选择、表面处理等技术环节的不断研发和升级，从而满足下游终端客户对产品性能、特质及消费者喜

好的升级变化。 公司重要研发成果及对终端应用的提升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最终应用领域 终端客户 公司重要研发成果

研发成果对终端应用的

提升效果

极细同轴线用导

体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内部极细同轴线

苹果、联想、戴尔等

１

、 在传统纯铜材料的基础上

首次引入锡铜合金作为主材，

并解决了合金的配比问题

２

、实现了超细线径的应用（低

至

０．０１６ｍｍ

）

１

、 增加笔记本屏幕翻折

次数

２

、 高清设备在相同抗干

扰能力下更薄便于携带

使用

３Ｃ

产品外部连

接线用导体

手机、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ＵＳＢ

数据

线；智能手表移动充

电连接线；笔记本电

脑电源线

苹果、华为、微软等

１

、 在传统纯铜材料的基础上

首次引入银铜合金作为主材，

并解决了合金的配比问题

２

、 实现了在多根绞合线内部

填充防弹丝技术，并实现应用

３

、将传统产品“单根线、线径

较粗”优化为“多根绞线、超细

线径”

１

、增加导电率，提升充电

效率

２

、大幅增强抗拉伸性，增

加产品使用寿命

３

、相同截面情况下，使得

线材柔软度增加

无线感应线圈

智能手表中的无线

充电线圈

苹果

以公司自产的复膜线材为主

材：

１

、 解决了表面涂覆镍铁合金

的配比问题

２

、 解决了通过涂覆聚四氟乙

烯优化外部绝缘层时的配比

问题

１．

大幅提升系统充电效率

２．

增强系统抗外界干扰

性，提升充电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在材料端的研发升级不断满足下游客户升级的需求，从而获得如立讯精密、富

士康等大型配套厂商持续的订单。公司自身较强的研发能力有助与立讯精密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该等业务合作关系具备可持续性，未出现可能对该等业务合作关系造成重大不确定性的因素。

９

）入股前后销售政策、销售金额及单价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对久鼎电子分三个阶段 （报告期期初至立讯精密入股发行人前， 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立讯精密入股发行人至立讯精密全资控股久鼎电子前，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立讯精密

全资控股久鼎电子后至报告期期末，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的销售数量及单价情况如下：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销售数量

（万

ＫＧ

）

销售单价

（元）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数量

（万

ＫＧ

）

销售单价

（元）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数量

（万

ＫＧ

）

销售单价

（元）

销售金额（万

元）

１０２．８１ １２３．８２ １２

，

７２９．７９ ６１．１４ １１３．４３ ６

，

９３５．５８ １５８．４８ １１６．２８ １８

，

４２７．４６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对久鼎电子分上述三个阶段的销售单价不存在异常变动。

２０１６

年，对久鼎电子

整体单价略高于前两个对比阶段，主要是银铜合金导体销售占比提升，纯铜合金销售占比下降。 立讯精

密入股前后，公司对久鼎电子销售单价不存在显著异常变化，销售价格公允。

除信用政策外，立讯精密入股前后公司对久鼎电子的销售政策未发生变化。

２０１６

年，出于自身资金

管理需要，包括久鼎电子在内的立讯精密下属公司对其主要供应商延长了结算支付周期，公司对其信用

期由

６０

天增加至

９０

天，该等调整是客户正常商业行为，调整后信用期与富士康、东莞富强及富誉电子整

体上保持一致。

１０

）对久鼎电子关联销售的最终客户情况

公司销售给久鼎电子的均为导体产品，久鼎电子对公司导体进行压出外被等加工环节后，将产品交

付至立讯精密下属其他加工企业进行后续加工。 该等产品最终客户主要是苹果、华为、微软、戴尔、希捷

及贝尔金等大型消费电子品牌厂商。

发行人通过对九鼎电子专项函证取得了报告期内久鼎电子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６

年

序号 客户全称 营业收入

１

协讯电子（吉安）有限公司

２１

，

９７９．１３

２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７７．８１

３

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２．４６

４

立讯精密工业（滁州）有限公司

５１９．６５

５

毫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４４３．６４

２０１５

年

序号 客户全称 营业收入

１

协讯电子（吉安）有限公司

２８

，

９４８．７１

２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８

，

４４８．２６

３

毫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８９６．９６

４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６１

５

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２４０．７１

２０１４

年

序号 客户全称 营业收入

１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２３．６８

２

协讯电子（吉安）有限公司

９

，

３７４．６６

３

毫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３．８２

４

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２５４．１６

５

遂宁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９６．０６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久鼎电子前五名客户全部为立讯精密下属企业。

（

２

）公司与立讯精密的合作关系

１

）立讯精密及其控股股东立讯有限基本情况

根据立讯精密公开资料，立讯精密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５．ＳＺ

主营业务 连接线、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 为上市公众公司；王来胜和王来春兄妹通过立讯有限控制

５０．０６％

股权

经营情况

产品主要应用于

３Ｃ

（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和汽车、医疗等领域。 产品主要应用于

３Ｃ

（电脑、通

讯、消费电子）、汽车和通讯等领域，核心产品电脑连接器已树立了优势地位，台式电脑连接器覆盖

全球

２０％

以上的台式电脑， 并快速扩大笔记本电脑连接器的生产， 公司已经开发出

ＤＰ

、

ｅＤＰ

、

ＵＳＢ３．０

、

ＥＳＡＴＡ

等新产品，同时公司正逐步进入汽车连接器、通讯连接器和高端消费电子连接器

领域，拓展新的产品市场，确立了自身的竞争优势。 公司是

ＵＳＢ

、

ＨＤＭＩ

、

ＳＡＴＡ

等协会的会员。公司

拥有自主产品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已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超过

百项

与公司的关系 持有公司

４．５％

股权

根据立讯精密公开资料，其控股股东立讯有限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立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股权结构 王来胜和王来春兄妹合计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情况 除持有立讯精密的股权外，未开展实质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 除通过立讯精密持有公司

４．５％

股权，无其他关联关系

２

）公司与立讯精密业务合作及销售关系的历史形成过程

公司与立讯精密的业务合作是消费电子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重要体现，在全球化浪潮下，客户可以

在全球范围内甄选供应商， 而只有在产品及服务端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供应商才能够获得国际主流品

牌如苹果、三星等公司的认可。

立讯精密是我国领先的电子连接线制造企业。

２０１１

年，立讯精密收购昆山联滔后进入了苹果公司的

供应链体系，与富士康等大型老牌

ＥＭＳ

厂商形成了直接竞争。 一方面，东尼电子是生产超细微导体的专

业公司，是为数不多在技术水平及产品质量上可以与日资企业形成一定竞争的本土品牌，且在价格上具

备明显优势（当时东尼电子已开始为富士康供货，产品逐渐受到下游客户的认可）。 另一方面，立讯精密

在进入苹果供应体系后，急需寻找上游优质供应商资源，因此双方经过商务接洽很快建立了配套供应合

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与立讯精密在业务、产品的具体合作情况如下：

合作产品

立讯精密下属合作单

位

开始量产时间 最终应用领域 最终应用客户

极细同轴线用导体

久鼎电子

／

昆山联滔

／

亳州联滔

２０１３

年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内部极

细同轴线

苹果、联想、戴尔等

３Ｃ

产品外部连接线用导

体

久鼎电子

／

博硕科技

２０１３

年

手机、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ＵＳＢ

数据线； 智能手表移动充

电连接线；笔记本电脑电源线

苹果、华为、微软等

无线感应线圈 丰岛电子

／

昆山联滔

２０１４

年 智能手表中的无线充电线圈 苹果等

如上所述， 公司与立讯精密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发挥作用， 基于苹果等大型终端品牌形成了共同研

发、配套供应的合作关系。 经过近几年的合作，立讯精密已经成为苹果公司等消费类电子领域厂商最重

要的零组件供应商之一，同时东尼电子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

伴随着公司与立讯精密在合作产品类型、 领域的不断拓展， 且立讯精密较为看好公司未来盈利前

景，双方有意进一步加深合作。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立讯精密增资

２

，

２５０

万元取得公司

４．５％

股权，增资价格与其他

投资者的增资价格一致，均为

３７．８３

元

／

股。

（

３

）扣除对立讯精密的销售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扣除对立讯精密及其控制的企业的销售收入后，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营业收入

１８９

，

８０８

，

８１９．１６ １２４

，

０７８

，

５５９．１２ １０４

，

４８４

，

３７９．０９

利润总额

４８

，

０３２

，

８２５．９１ ２１

，

２２３

，

９０４．３７ １９

，

２４７

，

５１７．８３

净利润

４０

，

９８３

，

５５７．２９ １８

，

２２３

，

３５９．６１ １６

，

７５１

，

３９９．１０

注：营业收入为公司各期实际营业总收入扣除对立讯精密及其控制企业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按公

司各期实际营业成本扣除对立讯精密销售产品的成本计算；期间费用、营业税金、资产减值损失按立讯

对公司销售占比相应扣除。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公司对立讯精密及其控制的企业销售占比分别为

４９．８２％

、

５７．５２％

和

４２．７７％

，未来随着金刚石切割线及其他新业务的拓展，公司对立讯精密的销售占比将进一步下降；扣除

对立讯精密销售收入后，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公司仍具备较强的

持续经营能力。

除立讯精密外，公司目前还为富士康、富强电子（正葳集团下属企业）两大消费电子

ＥＭＳ

厂商配套供

（下转

A41

版）

（上接

A39

版）


